




临府字〔2024〕11号

关于印发《临塘乡烟花爆竹集中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村委会、乡属各单位：
为严厉打击非法生产经营烟花爆竹行为，进一步强化烟花爆竹安全监管，现将《临塘乡烟花爆竹集中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临塘乡人民政府
2024年7月2日



临塘乡烟花爆竹集中排查整治专项行动
工作方案

为深刻吸取萍乡市上栗县“5·31”非法生产烟花爆竹爆炸事故教训，严厉打击非法生产经营烟花爆竹行为，进一步强化烟花爆竹安全监管，根据龙南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自即日起在全乡范围内开展为期一个月的烟花爆竹集中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全力整治消除烟花爆竹安全隐患，坚决防止类似事故在我乡发生，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认识当前烟花爆竹“打非治违”的严峻形势和严重危害性，坚决扛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抓细抓实“打非治违”和安全监管工作，加强重大安全风险防范管控，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二、工作目标
通过开展为期一个月的烟花爆竹集中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全环节、全覆盖排查隐患，高标准、严要求安全检查，零容忍、零懈怠打击查处，严厉打击非法生产、经营、储存窝点，依法严厉打击非法生产经营烟花爆竹行为，督促落实安全生产职责，集中曝光典型案例，切实解决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超标违禁产品流通市场等突出问题，有效防范高温汛期安全风险，确保全乡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三、组织机构
成立全乡烟花爆竹集中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工作专班，人员组成如下：
组   长：   马  飞（党委副书记、乡长）
副 组长：   许艳平（人大主席）
李绍丁（党委政法委员、武装部长）
成  员：   张兴昕（党委副书记宣传、统战委员）
王雪贞（党委委员、副乡长）
李俊松（党委组织委员）
钟伟波（临塘乡副乡长）
叶  莎（临塘乡副乡长）
廖  婷（临塘乡副乡长）
廖  呈（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
张宝石（派出所所长）
胡  云（乡应急管理队队长）
张龙成（临塘乡安监站干部）
王  创（临塘乡安监站干部）
曹丽平（临江村书记、主任）
赖辉煌（塘口村书记、主任）
叶火华（大屋村书记、主任）
何东升（东坑村书记、主任）
许东明（水口村书记、主任）
张细玉（西坑村书记、主任）
临塘乡烟花爆竹集中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工作专班接受市烟花爆竹集中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工作专班的指导协调、统筹调度，开展集中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完成市指挥部下达的指令和各项任务。工作专班成员如有变动，由承担相应岗位职责人员自行递补，工作任务结束后，工作专班自行解散。
四、职责分工
1.乡派出所：负责受理群众110报警举报及各相关部门移送的烟花爆竹违法犯罪线索，予以严厉打击非法生产、加工、运输、销售、存储烟花爆竹行为，组织销毁、处置废旧和没收的非法烟花爆竹。
2.乡应急办：牵头组织各村对非法生产、加工、销售、储存、经营烟花爆竹的行为进行全方位地毯式的排查、整治；组织查处违规售卖烟花爆竹批发企业及销售网点，组织查处烟花爆竹安全生产事故。依法查处无照生产经营烟花爆竹的行为，查处销售伪劣烟花爆竹行为，依法吊销违法违规市场主体的营业执照，监督抽查烟花爆竹的质量，依法查处并没收假冒伪劣烟花爆竹；协调打击整治非法生产、加工、运输、销售、存储、经营烟花爆竹等违法犯罪行为新闻宣传工作，对违法行为进行舆论监督，强化正面引导。同时，利用临街单位LED屏幕、各类广告媒介滚动播报打击整治非法生产经营烟花爆竹等违法犯罪行为通告，营造浓厚舆论氛围。
3.各村委会：严格落实属地管理主体职责，要召开村级会议，组织所有村组充分履行网格监管职责，利用宣传车、横幅标语等灵活多样的形式加大严厉打击整治非法生产经营烟花爆竹等违法犯罪行为的宣传力度，根据乡一级指导对辖区内非法生产、运输、销售、存储、经营烟花爆竹限期完成全面排查。
五、工作措施
[bookmark: _GoBack]（一）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要认真研判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风险，按照“村不漏组、组不漏户”的原则组织开展全覆盖、拉网式、地毯式排查，确保排查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及时发现烟花爆竹非法制贩行为，全力查剿非法生产经营烟花爆竹黑窝点、小作坊。一要突出重点场所。紧盯养猪场、果园、出租房屋、废旧闲置厂房、封闭式院落等重点场所，对人员进出反常、用水用电异常的，重点逐一进行核查。二要突出重点人员。要对本地无业闲散人员和有非法生产经营烟花爆竹前科人员进行重点盯防，对掌握烟花爆竹制作技术的人员，要进行登记造册，纳入管理视线。三要从严把控产品质量。对烟花爆竹经营单位组织全覆盖检查，针对药量超标产品和违规销售礼花弹以及摔炮、鱼雷等违禁产品进行重点整治。对检查发现的超标违禁产品，要汇报协助相关部门依法予以查处，依规妥善处置。四要从严查处贴牌冒牌行为。密切关注市场热销动向，针对超药量烟花爆竹增多情况，及时上报市场监管部门，严肃查处销售非法贴牌、冒牌等假冒伪劣行为，配合协助公安机关、应急管理部门对问题线索进行溯源查处。
（二）严厉打击违法犯罪。
一要强化线索核查。要通过日常检查、群众举报等途径，坚持网上网下一体作战，积极获取涉及烟花爆竹非法生产、买卖、运输、储存、邮寄等违法犯罪线索，对构成违法犯罪的要落地查人、依法处置，提升打击震慑效能。二要从严打击查处。专项行动期间，对组织、参与非法生产经营烟花爆竹人员和涉案烟花爆竹从业单位，依法从严予以打击查处；对于涉及多部门、区域性违法违规行为的，要强化协调配合，联动开展打击执法。涉嫌犯罪的，要加强行刑衔接，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三要强化追根溯源。对经营、运输各环节查获或者事故暴露出的非法行为，要一追到底，开展认真细致的上下游溯源和流向调查，彻底消除非法生产经营滋生土壤。
（三）严格安全监管措施。结合全市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深化烟花爆竹经营专项整治，着力排查治理重大事故隐患。针对高温汛期期间烟花爆竹安全风险，加强对烟花爆竹经营、储存、运输、燃放等全环节安全监管，严格安全许可和安全监管措施，采用“线上+线下”手段加强巡查检查，督促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防发生安全事故。
（四）注重广泛宣传发动。坚持宣传为先、积极引导，通过微博微信、电视广播、村组“大喇叭”、短视频APP、海报条幅、法治宣讲等载体平台，大力宣传各级党委、政府对“打非治违”工作的高度重视，曝光一批非法烟花爆竹典型案件以及调查处理、刑事追责结果，充分发挥警示震慑和教育引导作用。坚持宽严相济的政策，鼓励主动整改、立行整改，对专项行动期间投案自首或主动交出相关违法物品的，可以依法从轻、减轻、免除处罚或者不予处罚。健全落实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制度，公布举报电话，及时兑现举报奖励，广泛动员群众监督举报非法生产、经营、运输烟花爆竹行为，大力推动实施群防群治，营造全民参与“打非治违”的良好氛围。

附件1

烟花爆竹集中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各零售店结对表
	营业执照名称
	姓名（主要负责人）
	联系方式
	责任领导
	责任干部

	龙南市德华烟花爆竹
	张德华
	15079797041
	李绍丁
	赖辉煌

	龙南市临塘乡温余桂烟花爆竹店
	温余桂
	15970149157
	张兴昕
	许东明

	龙南市梨花烟花爆竹
	刘梨花
	17770776150
	许艳平
	曹丽平

	龙南县老王超市
	王勇辉
	15079754108
	廖呈
	胡云

	龙南市珍珍烟花爆竹
	谢代昌
	15397973618
	钟伟波
	叶月房

	龙南市鸿发商店
	谢永红
	13970720811
	廖婷
	张龙成

	龙南市平雕烟花爆竹店
	赖小平
	18870115236
	王雪贞
	叶火华

	龙南市吉利烟花爆竹店
	赖永胜
	18970755851
	李俊松
	赖福林











附件2
全乡烟花爆竹集中排查整治专项行动进度情况统计表
(自 2024年6月 日至   年  月  日)
填报单位：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排查从业单位
	排查重点场所
	排查人员

	生产企业
(家)
	批发、
经营企
业(家)
	零售网点
(个)
	危货运输企业(家)
	运输车辆(辆)
	燃放场所(处)
	发现隐患(处)
	整改隐患(处)
	村(个)
	传统生产村组(个)
	出租房屋(家)
	老旧房屋、闲置厂房、养殖场等可疑场所(处)
	从业人员(人)
	非法制贩前科人员(人)
	掌握制造技术的传统生产农户(人)

	
	
	
	
	
	
	
	
	
	
	
	
	
	
	

	查缴物品
	盘查站点、卡点
	网上治理
	打击破案

	黑火药烟火药等原材料(千克)
	成品总量(箱)
	半成品总量 (箱)
	启动站点卡点(个)
	查获车辆(次)
	查获人员(人)
	关停网站(个)
	删除违法信息(条)
	打击违
法犯罪
人员
(人)
	刑事案件(起)
	刑事强制措施(人)
	行政案件
(起)
	行政处
罚从业
单位
(家)
	罚款
(万
元)
	部门移送案件(起)

	
	
	
	
	
	
	
	
	
	
	
	
	
	
	

	宣传发动
	群众举报
	

	媒体报道
(次)
	播放宣
传片
(次)
	悬挂条
幅、张贴
公告(条)
	接到线索(条)
	查证属实(条)
	查破案件(起)
	抓获人员(人)
	兑现奖励(元)
	

	
	
	
	
	
	
	
	
	


填表人：                                                      审核人：




